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员基本要求（修订）
（2018年9月3日学院党委通过）
为进一步发挥好学生党员在学生群体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贯彻落实学校创先争优“标杆工程”和学风建设“卓越工程”，不断提升本科生党员质量，学院党委决定制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员基本要求》（简称“本科生党员基本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一、入党积极分子基本要求

本院学生入学递交入党申请书后，须同时符合以下基本要求方可参加所在团支部的推优入党大会、被党组织确定为发展对象、被党组织发展为预备党员、并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1.政治立场坚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群众基础好，广大同学认可度高，能够主动向党支部递交思想汇报；

2.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党课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

3.学习认真，不沉迷于电脑游戏，必修课考试无不及格或不通过情况，非民族生必修课学分加权排名一般应居所在班级前60%（计算本排名时不包括转专业的同学），民族生不要求学分加权排名；

4.带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上课无旷课、早退及《华南理工大学教室文明守则》明令禁止的行为，迟到不超过2次/学期（即最多2次），考试无作弊，按时作息，没有无故晚归、不归情况，未受学校、学院处分；

5.积极主动做好宿舍管理工作，本人所在宿舍在消防安全检查中没用因使用违章电器（大功率或者不安全电器）而被通报，在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宿舍卫生检查中没有“差评”，没有被评为“脏乱差”宿舍；

6.能够积极主动配合学校、学院和班级的各项工作，没有无故不参加集体活动，若担任学生干部，工作主动负责，各方评价良好；

7.主动联系需要帮助的同学，制订切实可行的帮扶计划，督促其养成良好的作息、学习和生活习惯，顺利完成学业。

入党积极分子若在考察（培养、预备）期内无法达到上述基本要求，则相应的考察（培养、预备）期延长一学期，延长期内达到上述基本要求，方可顺利进入下一阶段，其中预备党员预备期内考试作弊，一律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二、正式党员基本要求

正式党员不仅应达到入党积极分子的基本要求，而且还应用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以下基本要求，自觉在学风建设中发挥标杆作用、服务作用、桥梁作用。

1.自觉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种集体活动，不无故缺席，各种集体活动每学期请假次数不超过2次；

2.主动关心所联系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进步情况及综合素质表现，确保党员发展工作顺利进行；

3.及时向学院反映广大同学在学习、生活和思想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动为构建和谐校园建言献策；

4.积极协助各级党组织做好学生党建工作（如考察鉴定、材料审核等）。

三、其他

（一）成立本科生党建工作小组

为切实推动《本科生党员基本要求》的贯彻落实，学院成立本科生党建工作小组（简称“党建小组”）。党建小组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负责统筹学院本科生党建工作安排、具体落实本科生党建工作各项事宜。

党建小组由学院负责本科生党建工作的辅导员（同时任党建小组组长）、各本科生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组成。党建小组中的学生成员享有学生干部身份，在年度综合测评中按照《本科生综合测评及奖励办法规定》并结合日常工作表现予以适当加分。

（二）评选优秀学生共产党员

学院每年在正式党员中评选一批院级优秀学生共产党员，并择优推荐参加学校相关评比活动。评选采取个人自愿申请、所在支部讨论推荐、学院党委审批的方式，具体细则将另发通知。

（三）从即日起，对于因作弊而受到学校处分的预备党员（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一律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四）本文件从2018年9月3日开始执行，原《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员基本要求》（2014年1月16日颁布）同时废止，未尽事宜由学院党委负责解释。

                  中共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
附件1：

关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员基本要求》有关问题的解释说明

1、“必修课考试无不及格或不通过情况”，包括当学期重修的必修课程在内。

2、“期末考试无作弊”包括选修课、通选课等所有课程。

3、“民族生”界定与教务处的界定一致，即享受30分及格的新疆内高班、西藏内高班、民族预科生，具体名单以教务系统分班名单导出的民族一栏中为这三类的学生。

附件2：

关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员基本要求》的补充说明（一）

（2014年5月23日）

（一）达到一下条件之一者，可不受学分加权排名前60%限制：

1.省级及以上（团省委、教育厅、省级专业学会、高校联合）比赛获奖（个人），集体排名前6名，从获奖开始，两年内有效。

2.专业综合测评排名前35%，只适用于综合测评测评所在学期。

3.达到学习进步奖条件，专业成绩排名达到前70%者，只适用于综合测评测评所在学期。

4.上一学期本人参加六级考试，六级成绩在考试中心提供的成绩中排年级前30%，且最低成绩高于总分的60%，即710×0.6=426。（2014年12月9日第39次学生工作办公室内部会议讨论通过）

5.上一学期国创、省创项目结题评为优秀的项目负责人（除老师外，排第1的学生）。

6.获得学校标杆工程（如各类校级十佳、十大等）个人奖项或集体项目负责人，获评后一年内有效。

（二）预备党员转正资格审核，学分加权排名前60%计算规则：

预备党员资格审核成绩排名采用在应转正学期的前两个学期平均成绩排名，如秋季学期应转正的预备党员上一年9月份-当年7月份两个学期的平均成绩排名，如在春季学期应转正的预备党员上一年2月份至当年1月份两个学期的平均成绩排名，数据为从教务系统内直接按照两个学期数据一次导出。

预备党员之前的其他阶段都以上一学期平均成绩排名为准。

（三）大四第八学期预备党员转正资格审核

大四第八学期预备党员转正时上一学期未违反学校纪律（考试作弊、大功率电器等）都可提交党支部讨论转正事宜。

附件3：

关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员基本要求》的补充说明（二）

（2014年10月14日）

参加各种项目而到其他学校进行学习的同学，在按照党员基本要求审核其资格时，如其在交换期间所修全部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且无不及格，视为符合排名前60%。

附件4：

关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员基本要求》的补充说明（三）

（2014年12月9日、2015年3月20日、2016年3月29日）

每学期资格审查不通过的本科生可提交申请及先进事迹材料，经全部资格审查不通过同学投票初步产生提交学院党委特别讨论名单。每学期资格审查学院党委特别讨论通过的人数不超过当学期全部资格审查不通过人数的50%，经公示无异议后提交支部讨论，最终能否进入下一步发展以支部意见为准。（2014年12月9日）

提交学院党委特别讨论的名额不超过每学期全部资格审查不合格人数的50%。经征求各支部意见，对产生提交学院党委特别讨论名单表决会议（简称“特别名单表决会议”）的投票资格及被投票资格修改为：按时向支部提交申请的同学有投票和被投票资格，未按时向支部提交申请的同学无投票和被投票资格。召开特别名单表决会议时，有投票资格但未参会的同学，视为放弃投票，不得委托他人进行投票，但仍有被投票资格。（2015年3月20日） 

为落实从严治党，取消学院党委特别讨论环节。（2016年3月29日）

